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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 文学 专业代码 050207 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从 2020 级本科生开始执行）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日语基本功，系统地掌握日语语言文学、社会文化知识

及跨学科知识，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传播能力，适应国家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及对

外交流与合作需要，能在各类涉外行业及学术研究领域从事相关工作，具有创新意识及国际视野的复合

型高级日语人才。 

 

二、毕业生能力要求 

通过在校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毕业时具备以下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日语运用能力：能使用日语有效地获取和传递信息，并使用此语言进行相关工作，表达准确、得体。 

2. 日本文学赏析能力：能理解日本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创作风格等，并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 

3. 创新意识及研究能力：具有创新意识，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提出见解、解决方法及研究的方向。 

4. 跨文化交际能力：认识世界的多样性，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现象，能帮助中、日两种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5. 思辨能力：勤学好问、理性思维、科学分析，持之以恒地追求真理。 

6. 传播能力：合理诠释文化差异，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文化传播。 

7. 自主学习能力：能对学习进行自我规划、自我监管，自我评价，善于借鉴有效的学习方法不断改

进，进行探究式的学习。 

 

三、支撑学科 

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二级学科：日语语言文学 

 

四、毕业学分要求 

 
课程体系 

学分要求 

必修 选修 合计 

 

 

 
 

公共基础及

通识教育层面 

 

 

 
 

公共基础必修 

思想政治类 16   

 

 
 

42 

军事、体育类 8  

大学外语类 10  

大学数学类 4  

大学计算机类 4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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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育层面 

学科基础课程 66.5 
  

 

122.5 专业知识课程 16 3 

工作技能课程 30 7 

总计 
 

154.5 19 173.5 

 

五、专业核心课程 

1. 基础日语 I、II 、Ⅲ、Ⅳ(512 课时/32 

学分） 

2. 高级日语 I、II（128 课时/8 学分） 

3. 日语听力I、II、III（96 课时/6 学分） 

4. 日语会话I、II、III（96 课时/6 学分） 

5. 基础写作 I、II（64 课时/4 学分） 

6. 应用文写作（32 课时/2 学分） 

7. 日语语言学 I、II（64 课时/4 学分） 

 
 

8. 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鉴赏 I、II（64 课时/4 

学分） 

9. 日本社会与文化 I、II（64 课时/4 学分） 

10. 日本文学史（32 课时/2 学分） 

11. 日汉口译 I、II（48 课时/3 学分） 

12. 日汉笔译 I、II（48 课时/3 学分） 

13. 口头表达与交流实习(4 周/3 学分) 

14. 文化宣传与交流实习 (4 周/3 学分) 
 

六、专业特色课程 

1. 日语语言学 I、II（64 课时/4 学分） 4.日语演讲与辩论（32 课时/2 学分） 

2. 古典日语语法（32 课时/2 学分） 5.日本文学史（32 课时/2 学分） 

3. 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鉴赏 I、II（64 

课时/4 学分） 

6.日本社会与文化 I、II（64 课时/4 学分） 

 

七、实践环节 

（一）必修实践环节 

1. 口头表达与交流实习(4 周/3 学分) 6.毕业论文(5 周/5 学分) 

2. 文化宣传与交流实习 (4 周/3 学分) 7.毕业实习（3 周/3 学分） 

3. 经贸与社会实践实习(4 周/3 学分) 8.创新创业教育(2 学分) 

4. 军事训练（2 周/1 学分） 9.大学体育 I-IV （128 课时/4 学分）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实践部分)(64 课时/2 学分) 

（二）选修实践环节 

1. 中日跨文化交际(2 学分) 3.课题研讨与论文撰写指导（2 学分） 

2. 创新创业教育类课程（2 学分） 

 

八、课程设置及修读计划 

（一）公共基础及通识教育层面

1.公共基础必修课程 

最低要求 4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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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 讲授 实践 

 
008101101023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3 48 

  
一(秋) 

 
0081011010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2 32 

 
一(春) 

  
0081011010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二(秋) 

  
00810110102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5 

 
64 

 
32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二(春) 

  
00810120 系列 

 
形势与政策（系列课程） 

 
2 

  
64 

 本科四 

年获得 

 
008201101025 军事训练 2 

 
64 

 
一(夏) 

 
008201101027 军事科学概论 2 32 

  
一(秋) 

 
008201103019 体育Ⅰ（系列课程） 1 4 28 

 四年开 

必修 
课不断 

008201103021 体育Ⅱ（系列课程） 1 4 28 
 

 
008201103023 体育Ⅲ（系列课程） 1 4 28 

 线，修满 

       4 学分 

 008201103025 体育Ⅳ（系列课程） 1 4 28 
即可 

 
008301101033 大学英语 Ⅰ 2 32 32 

 
四年开 

 
008301101035 大学英语 Ⅱ 2 32 32 

 
课不断 

 
008301101037 大学英语 Ⅲ 2 32 32 

 
线，修满 

 
008301101039 大学英语 Ⅳ 2 32 32 

 10 学分 

 
008301101135 大学英语拓展类课程 2 32 32 大学英语 Ⅲ 即可 

 
008401101089 大学数学 A 4 64 

  
一(秋) 

 
008501101053 大学计算机基础 4 48 32 

 
一(秋) 

注：“推荐学期”，一、二、三、四指大学本科学年数（以四年学制计），下同

2.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最低要求 9 学分 

通识教育课按照科学与技术、文学与艺术、哲学与人生、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文明五个模块进行设

置。本科四年应修读至少两个知识模块共计不少于 9 学分的课程，且不能修读与所在专业专业课程内容

相近的通识课程。 

（二）专业教育层面 

1. 学科基础课程 最

低要求 66.5 学分 

其中：必修 66.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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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 讲授 实践 

 

 

 

 

 

 

 

 

 

 

 

 

 

 

 

 

 

 
 

必修 

050302101401 日语专业导航 0.5 8 
  

一(秋) 

050302103303 *基础日语 I 8 128 
  

一(秋) 

050302103305 *基础日语II 8 128 
 

基础日语I 一(春) 

050302103307 *基础日语Ⅲ 8 128 
 

基础日语II 二(秋) 

050302103309 *基础日语Ⅳ 8 128 
 

基础日语Ⅲ 二(春) 

050302101311 *高级日语 I 4 64 
 

基础日语Ⅳ 三(秋) 

050302101313 *高级日语II 4 64 
 

高级日语I 三(春) 

050302101201 日语阅读评析Ⅰ 2 32 
 

基础日语II 二(秋) 

050302101203 日语阅读评析Ⅱ 2 32 
 

基础日语Ⅲ 二(春) 

050302101353 *日语会话Ⅰ 2 32 
  

一(秋) 

050302101345 *日语会话Ⅱ 2 32 
 

日语会话Ⅰ 一(春) 

050302101347 *日语会话III 2 32 
 

日语会话Ⅱ 二(秋) 

050302101351 *日语听力Ⅰ 2 32 
  

一(秋) 

050302101349 *日语听力Ⅱ 2 32 
 

日语听力Ⅰ 一(春) 

050302101355 *日语听力III 2 32 
 

日语听力Ⅱ 二(秋) 

050302101205 *基础写作Ⅰ 2 32 
 

基础日语II 二(秋) 

050302101207 *基础写作Ⅱ 2 32 
 

基础写作Ⅰ 二(春) 

050302101209 *应用文写作 2 32 
 

基础写作Ⅱ 三(秋) 

050102101307 中国文化概论 1 16 
  

一(春) 

050102101301 世界语言概况 1 16 
  

一(秋) 

050102101303 世界文学 1 16 
  

一(秋) 

050102101305 人类文明与翻译 1 16 
  

一(秋) 

050102101309 海洋与国家文明 1 16 
  

一(春) 

注：带*的课程为专业核心课，下同 

2. 专业知识课程

最低要求 19 学分 

其中：必修 16 学分，选修 3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 讲授 实践 

 

 

必修 

050303101301 日语语言学I 2 32 
 

基础日语Ⅳ 三(秋) 

050303101203 日语语言学II 2 32 
 

日语语言学I 三(春) 

050302101363 古典日语语法 2 32 
 

基础日语Ⅳ 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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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03101211 日本文学史 2 32 

 
高级日语I 三(春) 

050302101365 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鉴赏I 2 32 
 

高级日语I 三(春) 

050302101367 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鉴赏II 2 32 
 

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鉴赏I 四(秋) 

050303101219 日本社会与文化Ⅰ 2 32 
 

基础日语II 二(春) 

050303101303 日本社会与文化Ⅱ 2 32 
 

日本社会与文化Ⅰ 三(秋) 

 

 

 
 

选修 

050303201301 日本文学专题研讨 2 32 
 

高级日语I 三(春) 

050303201303 中日比较文学 2 32 
 

日本文学史 四(秋) 

050303201305 中日影视文化传播 2 32 
 

基础日语II 二(秋) 

050303201307 中日文化交流史 2 32 
 

基础日语II 二(春) 

050303201309 中日语言对比分析 2 32 
 

基础日语Ⅳ 三(秋) 

3. 工作技能课程

最低要求 37 学分 

其中：必修 30 学分，选修 7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先修课程 

推荐 

学期 讲授 实践 

 

 

 

 

 

 

 

 

 

必修 

050304101231 日语演讲与辩论 2 32 
 

基础日语Ⅳ 三(秋) 

050304101301 日汉笔译Ⅰ 2 32 
 

日语语言学I 三(春) 

050304101303 日汉笔译Ⅱ 1 16 
 

日汉笔译Ⅱ 四(秋) 

050304101355 日汉口译Ⅰ 2 32 
 

基础日语Ⅳ 三(秋) 

050304101305 日汉口译Ⅱ 1 16 
 

日语语言学I 三(春) 

050304103999 毕业论文 5 
 

8 周 
 

四(春) 

050304103377 毕业实习 4 
 

6 周 
 

四(春) 

 
008904103999 

 
创新创业教育 

 
4 

  
128 

 
本科四 

年获得 

050304103245 口头表达与交流实习 3 
 

4 周 
 

二(夏) 

050304103249 文化宣传与交流实习 3 
 

4 周 
 

三(夏) 

050304103301 经贸与社会实践实习 3 
 

4 周 
 

四(夏) 

 

 

 

 

选修 

050304201261 商务日语会话 2 32 
 

日语会话 III 四(秋) 

050304201263 日语视听说 2 32 
 

日语会话 III 三(秋) 

050304201267 中日跨文化交际 2 16 32 日本社会与文化Ⅱ 三(春) 

050304201301 课题研讨与论文撰写指导 2 32 
  

四(秋) 

050304201303 国际贸易实务 2 32 
 

日语会话 III 三(春) 

050104201319 汉语写作 2 32 
  

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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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关说明 

1. 创新创业教育学分中，至少两个学分为非课程学分，其申请和认定按照《中国海洋大学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办法》（海大教字［2013］132 号）执行；其他学分可通过修读学校开设的创新创

业教育系列课程或参加经学校认可的创新创业类培训获得。 

2. 专业课程前面带“*”的为核心课程，作为必修课开设，不能用其他课程替代。 

 

十、本培养方案由所在专业负责解释

附：本专业辅修要求 

一、培养目标及能力要求 

培养目标：具有较扎实的日语基础和一定的日语专业知识、拥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国际视野， 

熟悉日语语言文学及社会文化相关知识，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适应国家与地方社会经

济发展及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能力要求：较扎实的日语基础及运用能力，能达到日语专业 4 级或国际日语能力考试 3 级； 

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 

二、课程修读要求（总计 28 学分） 

必修课程（24 学分）： 

1. 基础日语 I（128 课时/8 学分） 4.日语听力 II（32 课时/2 学分） 

2. 基础日语 II（128 课时/6 学分） 5.日语会话 I（32 课时/2 学分）） 

3. 日语听力 I（32 课时/2 学分） 6.日语会话 II（32 课时/2 学分） 

选修课程（4 学分）： 

1. 中日跨文化交际（32 课时/2 学分） 3.国际贸易实务（32 课时/2 学分） 

2. 中日文化交流史（32 课时/2 学分） 

三、原则上，主修专业课程涵盖辅修专业要求课程 1/2 及以上（或具有替代关系）的学生，不得

辅修本专业。 

 

撰写人：修德健 教学院长：滕梅 


